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
陕油教发〔2012〕25号


关于做好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
期间安全稳定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机关各部门、泾河离退休人员管理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2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要求，今年中秋节、国庆节，9月30日至10月7日放假调休，共8天，9月29日(星期六)上班。为切实加强双节期间中小学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中心所属学校（单位）的安全稳定，根据委厅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心9月24日行政例会要求，现对做好双节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落实。

一、切实组织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放假前，各学校要安排专门时间，采取召开教职工大会、举行专题讲座、召开主题班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对师生进行用电、用气、交通、旅游、饮食、防人身伤害等方面的教育，严防各类涉及师生安全的事故发生；要通过发放告家长书等形式明确国庆假期家长的管护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二、认真进行校园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中心主管部门组织，主管领导带队，从9月24日开始，对各学校的安全工作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各学校要按照中心的安全专项检查及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由党政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在放假前对学校的各类设施再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排查安全隐患，及时作出整改措施，明确管理责任，切实抓好落实，确保校园安全。
三、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学校党政组织要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坚持正面教育，真心实意的关心教职工，帮助教职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要及时掌握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教职工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置措施，把问题解决在校内，确保在双节和党的十八大期间的安全稳定。

四、高度重视并落实双节值班工作。中心机关部门、各中小学（单位）主要领导要严格遵守中心干部外出报告制度和节假日值班等有关规定。双节假期学校除门岗人员外，必须有一名学校领导在校内带班，学校上报的值班电话（固定电话）在正常值班时间必须有人接听；学校值班领导不能离开学校所在地，遇到紧急情况应能在15分钟内到达学校；各学校、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以及中心机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保证联系畅通；学校值班干部要每天主动向中心值班干部汇报学校当日情况。中心机关值班干部不定期对学校值班情况进行电话查岗或随机现场检查并认真做好值班记录。 
五、严格执行中心公务用车管理规定。双节期间，学校公务车辆、中心机关公务用车以及职工通勤车要严格执行《各类节假期间公务车辆管理暂行规定》（陕油教发〔2011〕17 号），实行“三交一封”（ 交车、交钥匙、交行驶证，封车）和放假前一天、收假后上班第一天拍照抄表上报制度。如遇突发事件、社会车辆不便使用、确需动用公务车辆，必须电话简要报告行政事务部准许后方可出车，事后还必须书面详细报告用车情况。凡违反以上规定，发生的不安全事故由校长及有关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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